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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概况及监管政策 

2020年以来，融资租赁行业企业数量和业务规模持续下降，行业呈收缩态势。 

长期以来，我国有两类融资租赁公司：一类是由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原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另一

类是由商务部批准成立的租赁公司1，该类租赁公司主要是由非金融机构设立。受监

管趋严和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自 2020 年以来，融资租赁公司数量持续减少，

业务规模持续收缩。截至 2023 年末，全国融资租赁企业总数约为 8846 家，较 2022

年末的 9839 家减少了 993 家，降幅为 10.09%，整体上依然处于收缩态势。截至 2023

年 9 月末，合同余额约为 57560 亿元，较 2022 年末的 58500 亿元减少了 940 亿元。 

图 1  融资租赁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单位：家、亿元） 

 
注：不含单一项目公司、分公司、SPV 子公司、港澳台当地租赁企业和收购海外的公司，不含已正式退出市场的

企业，包括一些地区监管部门列入失联或经营异常名单的企业。  

资料来源：中国租赁联盟、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租赁联合研究院，联合资信整理 

主体信用等级高的融资租赁公司资本市场融资渠道较丰富，是资本市场的主要

参与者，资产支持证券为信用等级较低的融资租赁公司提供了一条债券市场融资渠

道，2023 年融资租赁企业发行债券加权利率下降明显。 

从主体级别看，发行信用债的融资租赁公司主体级别整体高于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的融资租赁公司。2023 年，发行信用债的主体中，主体级别为 AAA 占比 57.75%、

AA+占比 32.39%、AA 占比 8.45%、无级别占比 1.41%；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主体中，

主体级别为 AAA 占比 23.68%、AA+占比 13.16%、AA 占比 10.53%、无级别占比

52.63%。 

                                                 
12018 年 5 月，商务部已将制定融资租赁公司业务经营和监管规则职责划给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23 年 11 月 10 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文件提到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负责拟定

融资租赁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制度，指导和监督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相关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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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行规模看，2023 年，信用债中，AAA 主体发行规模占比 90.45%、AA+主体

发行规模占比 8.27%，AA 和无级别主体发行规模占比极低且基本含有 AAA 增信；

资产支持证券中，AAA 主体发行规模占比 51.93%、AA+主体发行规模占比 16.82%、

AA 主体发行规模占比 2.68%、无级别主体发行规模占比 28.57%。 

在信用债市场中，AAA 主体是主要参与者；在资产支持证券市场中，AAA 主体

发行规模占比有所下降，但是仍占半壁江山。值得注意的是，信用债和资产支持证券

高级别发行主体的重合度高，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 AAA 主体全部发行了信用债，

80.00%的 AA+主体也发行了信用债。综上，信用等级高的主体债券市场融资渠道较

丰富，可根据自身融资需求选择不同的债券品种；资产支持证券为信用等级较低的融

资租赁公司提供了一条债券市场融资渠道。 

从融资成本看，2023 年，融资租赁公司发行债券加权利率 3.39%，同比 2022 年

加权利率 3.41%减少 182 个 BP，融资租赁公司整体融资成本下降明显。 

 

图 2  2023 年发债融资租赁公司主体级别分布情况（单位：家数、亿元） 

 

注：级别为最新主体级别；对于级别有差异的主体按最高级别统计。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2023 年 10 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下发了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引导金融租赁

公司回归“融资融物”的经营模式，体现了监管机构对融资租赁行业的监管趋势，虽

暂未有针对融资租赁公司下发相应的监管文件，但要求融资租赁行业进一步回归本

源方向明确。《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设置的三年过渡期已到，但仍有

部分融资租赁公司因业务定位等原因无法满足监管指标，融资租赁公司所在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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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津、江苏和上海等地区均延长了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的过渡期，但未

来监管政策是否落实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近年来监管政策逐步引导融资租赁公司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提高服务实体经济

的能力；同时规范地方金融组织及其活动，防范、化解与处置金融风险，限制融资租

赁公司违规向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融资。2023 年 10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

《金融租赁公司规范经营和合规管理的通知》（金规〔2023〕8 号），从健全公司治理

和内控管理机制、规范融资租赁经营行为、有的放矢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和建立健全

监管协作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十三项监管要求，强调突出金融租赁公司特色，回归以

融资和融物相结合的经营模式，旨在促进融资租赁公司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实体经济；

此外，文件在规范融资租赁经营行为中强调了优化租赁业务结构，2024 年新增业务

中售后回租业务占比相比 2023 年前三季度要下降 15 个百分点，力争在 2026 年实现

年度新增直租业务占比不低于 50%的目标。虽然融资租赁公司不是银保监会印发《关

于加强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合规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2〕

12 号）和金规〔2023〕8 号文的直接发文对象，但未来监管趋势趋同。现阶段，融资

租赁公司业务模式仍以具有信贷业务特征的售后回租为主，并且城投业务占据一定规

模，存在违规新增隐债的风险和租赁物难以处置的问题，融资租赁公司城投业务的新

增及存量资产的质量受政策影响的可能性大。未来融资租赁公司将向服务实体经济转

型发展，随着监管政策的逐步引导和行业竞争的加剧，对融资租赁公司的人员配备、

专业能力积累和风控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原银保监会印发的《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三年的过渡期已过，

部分融资租赁企业的集中度面临较大整改压力。2023 年 5 月 11 日，江苏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延长《江苏省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有效期

的通知，确定将有效期延长至 2025 年 3 月 1 日。2023 年 5 月 15 日，天津市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延长天津市融资租赁公司监管过渡期安排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提出融资租赁公司监管过渡期在原三年过渡期基础上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未来发展 

展望 2024 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融资租赁公司总体将缓

慢发展，租赁资产质量持续承压，流动性压力仍在；融资租赁公司业务转型压力加大，

应着力于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增加可持续经营能力。产业方面布局较多、股东背景强

的融资租赁公司可能更具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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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2024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有利条

件强于不利因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我们预计2024年融资租赁

行业总体将缓慢发展。行业分化趋势将继续，头部融资租赁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已

形成了较大的业务规模，资本实力较强，并且在深耕的领域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丰

富的业务资源，风险识别能力以及损失吸收能力较强，融资渠道较丰富且融资成本较

低，相较于低级别的融资租赁公司，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 

融资租赁公司中小企业客户较多，抗风险能力较小，租赁资产质量持续承压。另

外考虑到融资租赁公司城投业务具有一定规模且城投客户资质相对下沉，仍需警惕尾

部区域城投信用风险的释放，城投业务资产质量仍承压。融资租赁公司2024年和2025

年到期信用债占比高，未来债券兑付压力增加，整体看，融资租赁公司流动性压力较

大。此外，租赁融资需求较大的行业中，房地产及建筑类企业的偿债压力短期难以有

效缓解，城投的非标违约风险加大，加之监管加强对涉政府隐债的合规审查，预计未

来展期、违约的可能性增加，融资租赁公司业务转型压力加大，同时，若融资租赁公

司资产端回收不及预期，加之负债端结构偏短，融资租赁公司流动性风险将进一步加

大。相对而言，前期在产业方面布局较多、股东背景强的融资租赁公司面临市场冲击

可能更具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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